
108年度律懲字第2號

被付懲戒人　陳舜銘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送達地址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反律師法案件，經台

北律師公會移付懲戒，本會決議如下：

主　文

陳舜銘應予警告。

事　實

一、�移送懲戒意旨略以：被付懲戒人陳舜銘

律師前於103年間受登○營造股份有限公

司（下稱登○公司）委任擔任臺灣高等

法院103年度建上字第***號登○公司與

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第一區工程處間

給付工程款案件訴訟代理人，登○公司

該案並同時另委任謝○昌律師，依登○

公司與謝○昌律師及被付懲戒人之協

議，兩位律師必須分別出具書狀，若有

意見相左之處，再行開會研議。因該案

為工程案件，檢舉人古○聖伊時任登○

公司之法務主管，負責登○公司與律師

之聯繫窗口，為求審理能順利進行，於

104年2月13日、2月26日、3月2日、3月

11日、3月23日、3月26日多次以電子郵

件向被付懲戒人詢問案件進度，並提供

該案所需之各項資料，而被付懲戒人除

回復知悉等語外，始終未能提供書狀予

登○公司審閱確認，最終遭登○公司解

除委任。孰料，被付懲戒人竟於3月30日

以弘○國際法律事務所名義發送律師

函，並於3月29日晚間即傳真至登○公

司，稱其無法出狀係肇因於檢舉人未曾

交付該案件之訴訟資料等不實言論。造

成當時登○公司上下對檢舉人之工作能

力提出質疑，對檢舉人名譽造成莫大傷

害。檢舉人乃對被付懲戒人向臺灣臺北

地方法院提起名譽受侵害之損害賠償訴

訟（106年度訴字第*2號，下稱系爭*2號

案件）審理中被付懲戒人，明白直言：

「有關高院該案件請求各項金額的屬

性，事關工程專業，不應該寄給我，因

為我看不懂，且沒有特別交代是有關凡

○公司的報告請你詳閱，我就當成垃圾

郵件把他按掉。」可知被付懲戒人顯未

努力充實承辦該案所必要之法律知識，

並作適當之準備。縱被付懲戒人有因此

案特別聘任具工程素養之宋○璇助理，

其與助理間之聯繫及交辦工作，亦非當

事人登○公司可得置喙。況被付懲戒人

將檢舉人代表登○公司寄發之訴訟相關

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決議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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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逕行刪除，更顯見其不啻無探究案

情、搜求證據之意，亦無盡力維護登○

公司合法權益之作為。被付懲戒人雖辯

稱其與凡○公司人員、謝○昌律師及檢

舉人曾在庭外商議後，約定凡○公司應

逕將各項金額屬性資料交付給宋○璇助

理云云，惟倘雙方確有約定將屬性資料

直接交付宋○璇一事，被付懲戒人理應

於收受檢舉人催促書狀進度之郵件後，

轉而詢問宋○璇是否有收悉相關資料俾

其撰狀，或因未收到屬性資料而直接要

求檢舉人或凡○公司再行提出。然被付

懲戒人從未以缺乏資料表示無從撰狀，

亦均未提及檢舉人應將屬性資料交付宋

○璇或指示檢舉人與宋○璇聯絡，顯見

被付懲戒人未依律師法第2條、第23條及

律師倫理規範第26條，為登○公司承辦

法律事務所應負之專業義務及忠實義

務。又登○公司於104年3月27日已由檢

舉人以電子郵件向被付懲戒人表示如業

務繁忙，無法妥適兼顧本公司案件，請

指定期日簽訂雙方合意終止委任契約，

並請酌退款項時，被付懲戒人於接獲前

揭電子郵件後，竟於同年3月30日以弘○

國際法律事務所名義寄發律師函（下稱

系爭律師函）予登○公司負責人陳○

國，函文內容記載：「凡○公司工程師

業已將請求各項金額的屬性資料整理完

畢交付貴公司法務人員古先生（即檢舉

人），惟古先生並未告知本律師或其他

人員，亦未曾交付任何與本件訴訟有關

的資料，只有於庭期將接近時催促提出

訟狀」、「因古先生隱匿與訴訟有關的

資料未交付給本所律師，故無從撰

狀」、「因台端法務人員刻意隱匿與訴

訟相關之資料遲未交付本律師處理」

（下合稱系爭言論）等不實陳述，並於

寄出前1日即104年3月29日晚間10時35

分許，將系爭律師函先行傳真至登○公

司，致登○公司所有員工於次一日上班

時皆能共見系爭律師函，足以貶損檢舉

人名譽，嗣為檢舉人向法院提起損害賠

償民事訴訟求償（系爭*2號案），而獲

勝訴賠償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3萬元及其

利息確定。被付懲戒人在未經查證下即

以不實之言論指摘檢舉人，並以律師身

分逕行寄發函文予檢舉人當時之雇主陳

○國，顯未謹言慎行，此職務行為之言

行顯不足以維護律師業整體之職業形

象，且有損於國民對律師制度之敬重與

信賴。

二、�案經台北律師公會以被付懲戒人違反律

師倫理規範第5、6、26條之行為規範，

且情節重大，顯已有違律師法第2條、23

條、25條、28條、29條、32條之規定，

應依律師法第39條第3款移付懲戒。

理　由

一、�被付懲戒人則以其受登○公司負責人陳

○國之委任，為該公司與臺北捷運局花

博標案給付工程款在臺灣高等法院二審

案件之訴訟代理人之一。系爭案件曾開

過一次準備程序，該次準備程序高院承

審之受命法官要求提出與花博案工程糾

紛有關之「請求各項金額屬性」資料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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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，庭後，當天參與開庭之凡○工程公

司工程人員、登○公司法務人員及登○

公司委任之2位律師開會，認為應由凡○

工程公司提出「請求各項金額屬性」資

料供登○公司2位律師參考撰狀之用。因

有關「請求各項金額屬性」係屬專業，

被付懲戒人乃指定本件訴訟就相關工程

事項由具有法律及工程專業背景之助理

宋○璇小姐擔任連繫平台，於檢舉人接

任登○公司法務人員時曾偕同前任法務

曾小姐至被付懲戒人辦公室介紹認識，

當時即言明系爭案件之連繫平台為助理

宋○璇小姐，並留下電話等聯繫方式。

系爭案件開完庭後，凡○工程公司（按

係登○公司有關機電部分之承攬包商）

承辦人將「請求各項金額屬性」資料逕

交付檢舉人而未與被付懲戒人或助理宋

○璇聯繫，故當時被付懲戒人及助理宋

○璇小姐確實不知前開資料已交付檢舉

人之事實，而檢舉人亦未告知已由凡○

工程公司取得前開資料之事實，只是將

取得之資料直接寄至被付懲戒人信箱，

寄完後亦未告知助理宋○璇小姐或被付

懲戒人，本人以致一直以為凡○工程公

司尚未交付相關「請求各項金額屬性」

資料，因開庭日期尚未屆至，檢舉人卻

一直在催狀，因不知檢舉人已將資料逕

寄被付懲戒人信箱，因認為尚未取得資

料（因凡○工程公司如已準備好資料會

提供給助理宋○璇小姐）故無從撰狀。

因有上述情事，檢舉人於104年2月13

日、2月26日、3月2日、3月11日、3月

23日、3月26日多次以電子郵件向被付懲

戒人詢問案件進度時，各該次電子郵件

均未提及已將「請求各項金額屬性」寄

至被付懲戒人信箱，也未告知連繫平台

助理宋○璇小姐，因此，被付懲戒人上

述各次之電子郵件僅能回復「知悉」，

被付懲戒人深信凡○工程公司或檢舉人

取得資料會與助理宋○璇小姐聯繫，而

於助理宋○璇小姐接獲資料整理向被付

懲戒人報告後再擬狀，以昭慎重。詎檢

舉人竟以郵件表示要求解除委任等情，

被付懲戒人深感莫名，乃以電話及Line與

登○公司陳○國聯絡未獲回應，被付懲

戒人不得已乃於104年3月30日以104弘

律0330***號律師函寄送給登○公司負責

人陳○國，副本給檢舉人之事實。並於

104年3月30日郵寄送達前，於前一日之

晚上104年3月29日晚上10時35分以傳真

方式傳送該文件至登○公司之02270…號

傳真機之事實。被付懲戒人為確實辦好

系爭案件，乃僱請具有法律及工程背景

之助理宋○璇協助並擔任連繫平台，且

第二次接登○公司的案件，而且登○公

司負責人陳○國為被付懲戒人堂弟，故

承辦本案件當是重視而無輕忽的理由。

因被付懲戒人僅為法律背景，有關工程

方面之專業必須仰賴專業人員之協助，

亦屬事理之常。況於檢舉人接任登○公

司法務人員時曾偕同前任法務曾小姐至

被付懲戒人辦公室介紹認識，當時即言

明系爭案件之連繫平台為助理宋○璇小

姐，並留下電話等聯繫方式，其與被付

懲戒人助理間之聯繫並無困難，何以竟

捨此不為，確實令人匪夷所思？檢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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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是將資料寄至被付懲戒人信箱（名片

上有印信箱），而被付懲戒人事後發覺

檢舉人寄至被付懲戒人信箱的資料亦並

未載明為凡○公司提供的「請求各項金

額屬性」資料，而把該資料分解了，以

致於被付懲戒人無從了解這是凡○公司

的資料，被付懲戒人深信凡○工程公司

或檢舉人取得資料會與助理宋○璇小姐

聯繫，而於助理宋○璇小姐接獲資料整

理後向被付懲戒人報告後再擬狀，以昭

慎重。非被付懲戒人知悉上開資料而不

擬狀，故檢舉人所述顯偏離事實。苟被

付懲戒人知悉檢舉人寄到信箱之資料係

凡○公司提供之「請求各項金額屬性」

資料，被付懲戒人並非至愚，豈有明知

而故予刪除之理。因此，被付懲戒人會

發系爭之「律師函」並非無故，於發律

師函之先行傳真給陳○國，因無端解

任，被付懲戒人甚感莫名！被付懲戒人

只是在敘述事實，並無意貶損檢舉人之

品德及人格，及陳○國對檢舉人之信

賴。登○公司傳真機與電腦伺服器間，

特殊之設置，因傳真文件之故，卻讓公

司其他人員知悉者確實始料未及，也非

被付懲戒人本意。如因此遭致檢舉人精

神上受損，被付懲戒人亦已遵循法院判

決給付賠償3萬3千元完畢，並已致歉。

被付懲戒人從事司法實務工作己有30餘

年，一直兢兢業業，未敢稍有懈怠，此

次接辦登○公司系爭案件，為求慎重，

於是聘請有法律及工程專業背景之助理

宋○璇協助辦理，不料卻因過度信賴專

家，未能及時督促助理做好溝通聯繫工

作，另一方面凡○公司承辦人及檢舉人

均未依約辦理，以致發生上述狀況實今

人遺憾！爾後，當更謹慎小心，戮力工

作，做好內部管理以維律師信譽等等。

二、�按律師法第2條及第23條規定：「律師應

砥礪品德、維護信譽、遵守律師倫理規

範、精研法令及法律事務」、「律師於

接受當事人之委託、法院之指定或政府

機關之囑託辦理法律事務後，應探究案

情，搜求證據。」復按「律師應謹言慎

行，以符合律師職業之品位與尊

嚴。」、「律師為當事人承辦法律事

務，應努力充實承辦該案所必要之法律

知識，並作適當之準備。律師應依據法

令及正當程序，盡力維護當事人之合法

權益，對於受任事件之處理，不得無故

延宕，並應及時告知事件進行之重要情

事。」律師倫理規範第6條及第26條亦有

明文。本件被付懲戒人受登○公司之委

任，為該公司與臺北捷運局花博標案給

付工程款在臺灣高等法院二審案件之訴

訟代理人之一，本應盡力維護當事人之

合法權益，對於受任事件之處理，不得

無故延宕，並應及時告知事件進行之重

要情事。檢舉人於2月26日上午11點45

分寄發予被付懲戒人之電子郵件內容：

「陳律師您好：針對上次法院開庭後，

各項費用所屬屬性詳如附檔及以下說

明，請查收。並祝您新年快樂、事事順

心。謝謝。登○古○聖。1.附件為附表1

及1-6內為材料各項之屬性定義。2.材料

D分新增（D1）為新增項目，引用合約類

似項目，並按變更月及開標月兩者物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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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變動比調整……合計應為10,430,017

短少46,813」等等，及被付懲戒人於系

爭*2號案件中，自承本件係聯繫上之陰

錯陽差致被付懲戒人誤會檢舉人未提供

資料、訴訟中有去看電子郵件信箱，才

發現檢舉人有寄電子郵件等情以觀，可

知檢舉人確實有於2月26日將屬性資料以

電子郵件傳送予被付懲戒人，是被付懲

戒人指述檢舉人刻意隱匿訴訟相關資料

一事顯非真實。又被付懲戒人不實指摘

檢舉人未曾交付任何與工程款案訴訟有

關資料，致被付懲戒人無從撰狀、檢舉

人僅有於庭期將接近時催促提出訴狀、

因檢舉人刻意隱匿資料之行為致登○公

司違反委任契約第4條「虛構或偽造證

據」，被付懲戒人得據此解約並不退還

委任費用等事實陳述，均係針對檢舉人

之工作態度及能力所為之評價，衡諸一

般社會常情，應足使檢舉人所任職之登

○公司人員及知悉系爭律師函內容之

人，對檢舉人之工作態度、能力及品德

產生負面認知，並認為係因檢舉人之失

職導致登○公司因違約而遭訴訟代理人

解除委任，已對檢舉人之品德、人格造

成相當貶抑，有損害其社會形象，自屬

貶損檢舉人之社會上評價。另被付懲戒

人辯稱其很少點進去看電子郵件信箱，

偶而開啟信箱時又會因信箱爆滿，而當

作垃圾郵件直接按掉，故未開啟檢舉人

所寄之信件，不知檢舉人有將屬性資料

交付予其，故主觀上無侵害檢舉人名譽

權意思，並檢舉人應依約直接連絡助理

宋○璇云云。然雙方自104年2月間起有

數封電子郵件往來，其中檢舉人於3月11

日、3月23日、3月26日寄發主旨為「登

○—花博訴狀」、「登○—花博訴狀

進度」、「登○—請問明天可否提供訴

狀」之信件，被付懲戒人則於上開郵件

寄件當日立即以郵件回覆：「書記官有

來電說不必急著在3月15日之前送件，因

對造尚未準備好。待準備好我們再研

議」、「知悉！」、「古先生：您好今

日下午高院閱卷完畢，兩造並無增加新

的資料，在進行單上法官並無裁示調查

事項，因為貴公司聘請的律師除本人以

外，尚有謝○昌律師，應請貴公司立即

召集二位律師，凝聚共識，統一見解，

而不是各自為政、各自提出書狀，會有

見解歧異，各說各話的風險！這次還是

準（應為準備之漏字）程序！」等語，

佐以被付懲戒人於系爭*2號案件中自承

其於收受檢舉人於3月27日上午寄發主旨

為「請陳律師指定簽約期日（終止委

任）」之信件後，去電詢問登○公司負

責人陳○國未果，故於3月29日以系爭律

師函向登○公司表示解約等情以觀，足

認雙方間確實時常以電子郵件聯絡，電

子郵件非但可為聯繫被告之管道，被付

懲戒人亦能於相當即時之時間內予以回

覆。益徵電子郵件確係被付懲戒人與客

戶之溝通方式，是被付懲戒人前揭辯

稱，並不足採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因而

以106年度訴字第**號判決被付懲戒人應

給付檢舉人3萬元及利息，被付懲戒人上

訴結果亦為臺灣高等法院以107年度上字

第***號判決駁回而確定，均有判決書可

律 師 倫 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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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，被付懲戒人受委任辦理案件確有無

故延宕，未能及時告知事件進行之重要

情事，且並未能謹言慎行，以符合律師

職業之品位與尊嚴，而有違反律師倫理

規範第6條及第26條情形，違反結果並為

法院判決賠償確定，情節重大，爰依律

師法第39條第3款、第44條第1款之規

定，決議懲戒如主文。

中華民國108年3月29日

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

委員長　曾文杞

委　員　�林志忠、邱忠義、鄭仁壽、陳容正

黃見志、周盈文、何明楨

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

如不服本決議得於收受送達20日內向本會

提出請求覆審理由書（附繕本）

書記官　朱家賢

中華民國108年4月12日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

108年度律懲字第11號

被付懲戒人　吳岡陵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送達處所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反律師法案件，經臺

灣臺北地方檢察署移付懲戒，本會決議如

下：

主　文

吳岡陵應予警告。

事　實

一、�本件移送懲戒意旨略以：律師吳岡陵因

竊盜案件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民國 

107年6月8日，以107年度審簡字第***號

判決判處罰金新臺幣5000元，緩刑2年確

定，有律師資格資料、臺灣臺北地方法

院107年度審簡字第***號判決書及全國

刑案資料查註表在卷可稽。按律師有犯

罪之行為，經判刑確定者，應付懲戒，

律師法第39條第2款定有明文，本件被付

懲戒人吳岡陵律師既經前揭判決判刑確

定。

二、�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依律師法第39

條第2款規定移付懲戒。

理　由

一、�被付懲戒人吳岡陵律師辯稱，檢察官原

起訴稱其於106年11月29日下午1時21分

許，行經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88號

佳○糕餅店前時，因陳○花將裝有肉乾

禮盒之紅色提袋1只懸掛在其所騎乘之普

通重型機車上，隨即進入佳○糕餅店內

選購物品，遂覺有機可趁，即徒手竊取

上開紅色提袋1只得手後離去。嗣經警調

閱現場監視器畫面後，循線查悉上情。

然被付懲戒人於偵查中否認係監視器畫

面中人，主張證人佳○糕餅店人員之指

認程序違反相關規定，致指認有誤等

等，檢察官起訴後，被付懲戒人原堅決

否認犯行，然面對法官以剝奪被付懲戒

人極為珍視努力考取之律師資格之威

脅，被付懲戒人只得於審判中坦承所為

全 國 律 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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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犯行，並已經判決確定無解被付懲

戒人已該當律師應付懲戒事由，被付懲

戒人深知被付懲戒人所述亦非貴委員會

所可實質審查。惟本案法官既已從輕量

刑，並予被付懲戒人緩刑宣告，被付懲

戒人潔身自愛，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

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未曾有任何足以損

及律師名譽或信用之行為，且本案所涉

財物價值非高，犯罪情節並非重大，對

社會之危害尚屬較輕，本案被害人亦表

達願意原諒被付懲戒人而不追究及求

償，被付懲戒人並已捐款新臺幣3萬元予

公益團體，故可認對律師執業之尊嚴及

榮譽非有嚴重影響，被付懲戒人由於此

案已身心交瘁，惟仍願以被付懲戒人之

專業回饋社會，若仍受懲戒顯屬過苛，

懇請貴委員會審酌上情，不予懲戒或從

輕懲戒等語。

二、�經核被付懲戒人因涉犯竊盜罪，經臺灣

臺北地方法院於107年6月8日，以107年

度審簡字第***號判決判處罰金新臺幣

5000元，緩刑2年確定，有判決書可按，

而被付懲戒人除於審判中自白犯罪外，

並經證人佳○糕餅店人員之指認及行竊

當時現場監視器畫面證明，而被付懲戒

人涉案前一日，在佳○糕餅店內，亦發

生購物是否結帳爭議，除經證人指證

外，另被付懲戒人患有「有憂鬱情緒的

適應障礙症」，可能產生「行為規範障

礙」症狀而有行為上之改變，做出侵害

他人權益或違反與其年齡相稱的主要社

會標準規範；「適應障礙症」亦可能產

生「輕微認知失調、無決斷力」及「意

識及現實感不穩定」之症狀，此為被付

懲戒人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審簡

字第***號案中辯護人107年6月1日之陳

報狀所敘明，且有所附之診斷證明書可

按，是被付懲戒人係故意犯罪，經判刑

確定，且被付懲戒人所為亦有失律師品

位及尊嚴，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6條，情

節重大，而有律師法第39條第2、3款情

形，然考量因被付懲戒人身心狀況，及

法院判決只處罰金刑並諭知緩刑，被付

懲戒人已捐款予公益團體等情，爰依律

師法第39條第2款、第44條第1款之規

定，決議懲戒如主文。

中華民國108年6月21日

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

委員長　曾文杞

委　員　�林志忠、鄭仁壽、陳容正、黃見志

周盈文、宋金比、何明楨

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

如不服本決議得於收受送達20日內向本會

提出請求覆審理由書（附繕本）

書記官　朱家賢

中華民國108年7月5日

律 師 倫 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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